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证券”或“本财务顾问”）

作为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机精工”或“公司”）实

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的独立财务顾问，

就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意见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的可行性 

1、本激励计划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国机精工为实行本激励计划而制定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内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本激励计划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激励计划中授予价格和解除限售条件的设置在有效保护现有

股东的同时，形成了对激励对象的有效激励和约束。因此，本激励计

划能够较好的将激励对象的利益与股东的利益联系起来，有利于公司

的可持续发展。  

3、本激励计划在操作程序上具有可行性  

本激励计划明确规定了授予限制性股票及激励对象获授、解除限

售程序等，这些操作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国机精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且在操作程序上具备可行性，

因此是可行的。 

二、是否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持续发展 

国机精工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公司拟授

予的激励对象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子



公司高管以及公司认为应当激励的核心技术人员和管理骨干，这些激

励对象对公司未来的业绩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实施股权激励

计划由于调动其积极性，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更能将公司核心骨干

的利益与公司的经营发展紧密的结合起来，对上市公司经营能力的提

高、经营效率的改善有深远且积极的影响。  

经分析，本财务顾问认为：从长远看，国机精工本次激励计划的

实施将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带来正面影响。 

三、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的合理性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

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2006]175号）、《关于规范国有控

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配

[2008]171号）、《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

（国资考分[2020]178号）的相关规定，本激励计划的授予价格为下

列价格较高者：  

1、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1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的50%；  

2、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20个交易日公司标的股票交易均价的50%。  

经核查，公司于2019年9月20日公告了《激励计划（草案）》，

2019年9月20日至2021年12月3日期间，公司从未主动终止本激励计划，

且不存在《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实施本激励计划的情形，即公司本

激励计划始终处于持续状态，《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是在《激

励计划（草案）》基础上的进一步修订。根据《管理办法》第二十三

条的规定，授予价格的定价基准日为《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日，

公司本激励计划未终止且处于持续审核过程中，《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延续《激励计划（草案）》对授予价格及其确定方法的规定，

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 

本激励计划修订期间，公司股价波动幅度较大，最低点为每股



5.15元，最高点为每股19.79元。本激励计划确定的授予价格与近期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存在一定偏离为资本市场正常的股价波动导致，且

本激励计划的实施尚需国资委批准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履行

前述程序期间公司股价的涨跌趋势仍无法预测，若仅因公司近期股价

大幅上涨即调整本激励计划的基准日及授予价格，可能会导致激励对

象无法取得与业绩对等的正向收益。进而导致公司难以实现本次激励

计划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时，

鉴于本激励计划仍需履行前述审批程序，如因授予价格问题，国资委

未能批准或股东大会未能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公司仍可视具体情况

予以调整或终止本次激励计划。 

本财务顾问认为：公司本激励计划确定的授予价格及其确定方法

明确且具有合理性，符合《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以及对股东利益的影响  

1、股权激励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激励计划符合《管理办法》、《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

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国资发分配[2006]175号）、《关于规范国

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分配

[2008]171号）、《中央企业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工作指引》

（国资考分[2020]178号）等相关规定，且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限制性股票的时间安排与考核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自本期激励计划授予之日起满24

个月后，激励对象应在未来36个月内分三次解除限售。在解除限售期

内，若达到本激励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条件，激励对象可分三次申请

解除限售：第一次解除限售期为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

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

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除限售数量为获授



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3%；第二次解除限售期为自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

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完成登

记之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激励对象可申请解除限

售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3%；第三次解除限售期为自激励对

象获授限制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48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

性股票完成登记之日起60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激励对象

可申请解除限售数量为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4%。  

这样的解除限售安排体现了计划的长期性，同时对限售期建立了

严格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个人层面绩效考核办法，防止短期利益。

因此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能够将经营管理者的利益与全体股东的利

益紧密结合起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国机精工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的情形，且将对全体股东权益的增加产生积极的影响。 

  



（以下无正文，为《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机精工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激励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12月 16日 


